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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常办〔2018〕23号

鲤城区人民政府常泰街道办事处

关于成立常泰街道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指导小组的通知

各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街道机关及所属各部门：

根据《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全面开展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的通知》（泉鲤政文〔2018〕

46 号）文件要求，为做好我街道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经研究，决定成立常泰街道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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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主要负责指导协调街道各社区的清产核资工作。现将

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林荣春 街道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林成毅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黄成君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吴碧芳 街道党政办主任

潘景河 街道财经办主任

傅群东 街道综治办办常务副主任

蔡炳思 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黄澄清 街道城建站副站长

傅江员 华星社区党支部书记

傅子志 锦田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水龙 新塘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春水 仙塘社区党支部书记

苏宣瑜 上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蒋介铭 树兜社区党支部书记

蒋秋芬 下店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建元 路边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清洲 五星社区党支部书记

许海雁 华塑社区党支部书记

以上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由继任者履行相应职责，不

再另外发文。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黄成君兼任，副主任由

蔡炳思、潘景河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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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人民政府常泰街道办事处

2018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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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街道党政办公室 2018年6月8日印发


